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程序规定

(公路部分)
行政许可事项名称：利用跨越公路的设施悬挂非公路标志许可（许可类）

法定实施主体：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

行政许可依据：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（五）项
行政许可收费依据：本项许可不收费

行政许可审查总时限：20个工作日

行政许可程序：

一、申请

（一）申请条件：
1、悬挂非公路标志设计图纸，包括非公路标志牌面大样图（含内容、材料、尺寸、颜色、形状等）、模拟效果图等； 

2、施工方案（含降低对交通影响的交通组织和作业方案，雨季有防汛措施，冬季有冬季施工措施） ；
3、保障公路、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；

4、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；
5、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的，提供该高速公路经营单位出具的意见书；
6、制作单位的资质证明；
7、申请人如果委托代理人提出许可申请时，应出示申请人的授权委托书。
（二）申请条件的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二十九条、第三十一条，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二十八条。
（三）申请方式：到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行政许可大厅申请

（四）申请材料和申请书示范文本

申请人需填写并提交如下申请材料：

1、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申请表》，填写内容包括申请人、联系人、法人代表、申请时间、地点、事由、申请事项具体内容、时效、施工起止时间等；
2、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，申请人如果委托代理人提出许可申请时，提交申请人的授权委托书；
3、悬挂非公路标志设计图纸，包括非公路标志大样图（含内容、材料、尺寸、颜色、形状等）、模拟效果图等； 

4、施工方案（含降低对交通影响的交通组织和作业方案，雨季有防汛措施，冬季有冬季施工措施） ；
5、保障公路、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

6、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方案；
7、在高速公路用地范围内的，提供该高速公路经营单位出具的意见书；

8、制作单位的资质证明。
申请书示范文本

（五）提示强调

申请人应当如实提交有关材料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。

二、受理

（一）受理条件

申请人提出的申请符合申请条件，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、规范、有效，符合法定形式。

（二）岗位及职责

岗位责任人员：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路政受理人员

岗位职责：
1、审查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是否符合法定形式。

2、对符合条件的，应即时受理，并向申请人出具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》。填写许可流程表后，连同申请材料转初审人员。

3、对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。

4、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或者在五日内向申请人出具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补齐补正材料通知书》，将需要补齐补正材料的全部内容、要求及申请人的相关权利、投诉渠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。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5、对不予受理的，向申请人出具《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并说明不予受理的理由。
（三）受理时限：2个工作日

三、审查
【1】初审：

（一）审查标准：

1、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；

2、申请内容与现场勘查结果相符；

3、设计和施工方案符合有关技术标准、规范要求；

4、技术评价报告、安全保障方案、应急方案完善可行；

5、符合《北京市非公路标志设置暂行规定》和《北京市非公路标志设置管理暂行办法》
（二）审查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四条、第三十六条，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二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，《公路工程技术标准》（JTG B01-2003），《北京市非公路标志设置暂行规定》，《北京市非公路标志设置管理暂行办法》。
（三）审查岗位：

国道和二级（含）以上市道（含高速公路）：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路政大队勘查人员、大队长、主管局长
二级以下市道或县道：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路政初审人员

（四）岗位职责：
现场勘查后按照初审标准进行审核，现场勘查发现该许可事项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有重大利益关系时，应即时告知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享有陈述、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。
对符合标准的，提出同意批准的审核意见，填写许可流程表，将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转复审人员。
对不符合标准的，在许可流程表上签署本项申请不予批准的意见和理由后，转复审人员。

组织听证的，根据听证笔录提出同意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审核意见，填写许可流程表，将申请材料、初审意见和听证笔录一同转复审人员。

（五）审查时限：5个工作日

【2】复审

（一）审查标准：同初审标准

（二）审查依据：同初审标准

（三）审查岗位
　　国道和二级（含）以上市道（含高速公路）：市交通委路政局公路管理处审查人员、主管处长

二级以下市道或县道：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路政大队队长
（四）岗位职责

　　按照复审标准对初审意见进行复审。

 同意初审人员意见的，在许可流程表上填写同意初审意见的复审意见后，连同申请材料转审定人员。
不同意初审人员意见的，应与初审人员沟通情况、交换意见后，提出复审意见及理由，填写许可流程表，连同申请材料转审定人员。

组织听证的，将听证笔录一同转审定人员。

（五）审查时限：5个工作日
四、决定

（一）审定标准：同复审标准

（二）岗位及职责：

岗位：

国道和二级（含）以上市道（含高速公路）：市交通委路政局主管局长

二级以下市道或县道：市交通委路政局各公路分局主管局长
岗位职责：按照审定标准对复审意见进行审定。
（三）审定时限：5个工作日

（四）结论及送达

结论：同意复审意见的，在许可流程表上填写审定意见，连同申请材料转受理人员。

不同意复审意见的，应与复审人员沟通情况、交换意见后，提出审定意见及理由，填写许可流程表，连同申请材料转受理人员。

送达：制发的文书完整、正确、有效，及时、准确地告知申请人办理结果，送达文书。 

（五）送达时限：3个工作日

五、许可内容变更程序要求

被许可人需要变更许可决定的，应当提前向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提出申请，按照本程序规定，办理许可变更手续。

